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潭发展”或“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平潭发展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

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37 号文的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8,483,412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6.8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4.56 元，扣除保荐、承销等费用

35,608,483.41 元，募集资金净额 1,964,391,511.15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 2015 年

12 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0030022 号验资报

告进行了审验。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投资总额 

拟使用 

募集资金额 

1 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旅游（启动区）项目 13.74 11.00 

2 平潭海峡医疗园区建设项目（一期） 4.45 4.00 

3 补充流动性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00 5.00 

合计 23.19 20.00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原因 

（一）拟变更的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为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旅游（启动区）项目的

子项目，计划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90,000 万元。启动项目主要包括美丽乡村

（石厝改造）示范区建设、自驾游营地建设和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建成后，形

成完整的特色乡村旅游产业链，在平潭综合实验区敖东半岛地区及流水镇形成集 



“吃、喝、玩、乐、游”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休闲区。 

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规划集餐饮、购物、休闲、商务、娱乐于一体，并与自

驾游营地和美丽乡村（石厝改造）示范区实现联动，形成旅游商业配套核心区域，

为旅游度假区提供餐饮、购物、观光、休闲、娱乐等综合性服务功能。主要包括

酒店、集中商业（含商业餐饮）、商务办公、地下室等，建筑面积 17.7 万平米，

总投资 115,94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 90,000 万元。目前该项目主要以自有资

金投入，截至本公告日尚未投入募集资金。 

受商业项目市场环境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度延期，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维护公司股东利益，

2018 年公司根据有关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将原拟投入该项目的

募集资金 90,000 万元（不含利息）变更为：9,000 万元用于投资公司全资子公司

漳州中福新材料有限公司日产 575 立方米超薄型纤维板项目，27,780 万元用于归

还银行贷款，25,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募集资金则继续存放于

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积极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吸收优质标的项目，

加快推动公司转型，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使用旅游综合体

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16,600 万元用于收购达成生物 100%股权，并将该项

目其余剩余募集资金 11,620 万元及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达成生物的全部股东贾敏、苏州九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孟伟

军、苏州德睿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张肃净、周静、周银芳、郑孟国、邵玉秋、

沈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依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经双方友好协商，使用变更旅游综合体

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16,600 万元受让达成生物的 100%股权，该项目其余

剩余募集资金 11,620 万元及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为达成生物 8 名自然人股东和 2 名合伙企业股东，基本信息如下： 

达成生物股东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江苏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91755056424Q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地址：开发区新兴路 2 号  

5、法定代表人：郑孟国  

6、注册资本：8,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03 年 11 月 11 日  

8、经营范围：生物菌种、生物发酵法生产的长链二元酸的开发研究、制造

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本次股权转让前，贾敏持股 50.12%，苏州九融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股 20.10%，孟伟军持股 8.02%，苏州德睿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件号码 住所 

持股

比例 

1 贾敏 3302xxxxxxxxxx4645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白杨街 195 弄 33 号 202 室 50.12% 

2 
苏州九融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9132xxxxxxxxxx9718 苏州市相城区嘉元路 959 号元和大厦 640 室 20.10% 

3 孟伟军 3390xxxxxxxxxx0335 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三应村上应东路 49-1 号 8.02% 

4 
苏州德睿昌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9132xxxxxxxxxx0788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 959 号元和大厦

655 室 
6.88% 

5 张肃净 3206xxxxxxxxxx0014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建设路 1 号 306 室 5.62% 

6 周静 3206xxxxxxxxxx4012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新桥北村 44 幢 503 室 3.38% 

7 周银芳 3206xxxxxxxxxx2024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任港村四居 138 号 2.50% 

8 郑孟国 3302xxxxxxxxxx385X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 288 号 1.50% 

9 邵玉秋 3206xxxxxxxxxx0517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城南绿苑 5 幢 501 室 1.25% 

10 沈珺 3206xxxxxxxxxx1023 上海市长宁区宋园路 60 号 0.62% 



6.88%，张肃净持股5.62%，周静持股3.38%，周银芳持股2.50%，郑孟国持股1.50%，

邵玉秋持股 1.25%，沈珺持股 0.62%。本次股权转让后，达成生物成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717,542.74 64,412,084.43 

负债总额 31,523,488.26 24,224,942.43 

净资产 35,194,054.48 40,187,142.00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 月-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212,161.98 29,200,408.87 

营业利润 11,000,116.25 4,640,142.12 

净利润 10,584,989.06 4,99,3087.52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 

甲方：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贾敏、苏州九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孟伟军、苏州德睿昌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张肃净、周静、周银芳、郑孟国、邵玉秋、沈珺 

标的公司：江苏达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各方同意，乙方将其持有的达成生物 100%的股权（对应 8,000 万元注册资

本）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该等股权；本次交

易标的股权的具体估值由各方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以出具的

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 

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分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股权经评估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66,143,663.00 元。各

方同意，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075 元/1 元注册资本,标的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为人民

币壹亿陆仟陆佰万元（小写：￥166,000,000.00 元）。本协议签订后至本协议约

定的付款日期间，交易标的净资产的变动归收购方所有。 

股权转让交割期限：在法律、法规允许转让的期限到来后 3 个交易日内开始

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标的股权过户完成后，收购方依照法律、本协议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所有

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公司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由

收购方享有。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按照协议分期支付。 

贾敏承诺：达成生物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达成生物）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以下简称

“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350 万元、1,750 万元和 2,150 万元。在利润补

偿期间内对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额，贾敏应以现金方式补偿。

在达成生物每个相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贾敏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

当期应补偿金额支付相应款项给甲方。 

交易条款中关于股权价款分期支付的方式和盈利补偿的详细规定等内容详

见“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目的、

影响及风险 

（一）变更募集资金收购股权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目的 

为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加快推动公司转型，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

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收购达成生物的 100%股权，同时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公司拟使用平潭海天福地•美丽

乡村综合旅游（启动区）项目子项目——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变更后剩余的募集

资金 16,600 万元作为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并将该项目其余剩余募集资金 11,620

万元及利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影响  

1、商誉减值的风险  

根据交易双方已经确定的交易价格，标的资产的成交价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较高。由于标的资产经收益法评估的评估值为 166,143,663.00 元，而评估基准日

标的资产经审计净资产为 35,194,054.48 元，故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会确认一定商

誉，若标的资产在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地实现收益，收购标的资产所形成的商誉

则将存在相应的减值，从而影响公司当期损益的风险。  

2、盈利预测补偿承诺实施的违约风险  

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标的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实

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达成生物）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数分别不低于 1,350 万元、1,750 万元和 2,150 万元。上述盈利预测系达成生物

管理层基于目前的运营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的综合判断，最终能否顺利实现

盈利预测补偿承诺将取决于行业发展趋势的变化和管理团队的经营运营能力，标

的公司存在承诺期内实际经营业绩可能达不到承诺金额的风险。  

3、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不足的风险  

标的公司作为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稳定、高素质的管理

团队是达成生物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的重要保障。如果达成生物不能有效保持核心

技术人员的激励机制并根据环境变化而不断完善，将会影响到核心技术人员积极

性、创造性的发挥，甚至造成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从而可能存在使其经营运作、

发展空间及盈利水平受到不利的影响的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预计对本期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以后年度损益

的影响程度决定于该公司的经营成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变更平潭海天福地•美丽乡村综合旅游（启动区）项目子项

目——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中的 16,600 万元用于收购江苏达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将该项目其余剩余的募集资金 11,620 万元及利

息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提高公司的

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

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

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公司审议该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作为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与全体股

东利益的最大化。监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无异议，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平潭发展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履行的程序，相关作价依据及交

易对手的有关信息，取得了标的公司评估报告等。 

1、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系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需要做出

的，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平潭发展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宜已经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基于上述核查，保荐机构对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以及永久性补充

流动性资金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彦斌                      邱荣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